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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2019年度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陇川县2019年转移性收入情况：陇川县2019年上级补助收入预计146641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3886万元；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63956万元；上级专项补助收入78799万元。使用情况：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和返还性收入主要用于人员供养支出、部门（单位）和乡（镇）机构正常运转支出、民生支出。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根据上级下达专项用途安排支出。

陇川县2019年度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
1.2018年债务限额和债务余额

2018年陇川县债务限额151460万元，截至2018年末，我县政府债务余额118984万元，累计争取上级财政转贷债券资金116981万元，其中：2018年转贷一般置换债券10517万元，新增一般债券600万元，再融资债券3981万元（其中专项债券900万元），自平衡专项债券15000万元。

2.2019年新增债务限额和债务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提前下达部分新增限额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：“各州（市）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部分2019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》（云财预〔2018〕366号）通知下达各地的新增政府债务限额，要将提前下达的新增政府债务额度编入年初预算，一般债券资金编入一般公共预算，专项债券资金编入政府性基金预算，由本级政府报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执行”的精神，以及按德宏州财政局通知拟安排陇川县18000万元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5年期；拟定年利率4.5%/年，以实际发行为准）。

陇川县2019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财政安排情况

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决策部署、省政府和州政府工作安排，经陇川县财政局汇总，陇川县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2019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如下：

陇川县2019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2056万元，同比增长15.18%，其中：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与去年持平；公务接待费765万元，同比下降2.17%，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1291万元，同比增长28.718%。陇川县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：一是因公车平台车辆老化，需购置新的车辆保障基本运行；二是根据要求，县打私办需购置打私专用车辆；三是部门公务应急用车老化，无法保障部门正常应急应转需求，需更换应急车辆。

	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

	
	
	
	
	单位：（万元）

	项目
	上年预算数
	本年预算数
	比上年增、减情况

	
	
	
	增、减金额
	增、减幅度

	合计
	1,785 
	2,056 
	271 
	15.18%

	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	0 
	0 
	0 
	

	2.公务接待费
	782 
	765 
	-17 
	-2.17%

	3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
	1,003 
	1,291 
	288 
	28.71%

	其中：（1）公务用车购置费
	272 
	552 
	280 
	102.94%

	      （2）公务用车运行费
	731 
	739 
	8 
	1.09%


“三公”经费口径说明：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“三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（1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。（2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，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，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领导干部专车、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。（3）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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